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
（记者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 29 日公布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
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 4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 7441 起，批评教
育 帮 助 和 处 理 11351 人（包 括
33 名地厅级干部、650 名县处级
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603
人。

根据通报，今年 4 月全国共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3804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6411 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
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
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
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3177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399
人。

根据通报，今年 4 月全国共
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3637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940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
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442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
题 677 起 ，违 规 吃 喝 问 题 714
起。

29 日，随着国产大直径盾构
机“江城先锋号”从长江北岸掘
进，武汉地铁 12号线工程正式开
启“越江之旅”。

武汉地铁 12 号线全长 59.9
公里，是武汉市首条地铁环线，
也 是 目 前 国 内 最 长 的 地 铁 环
线，连通武汉三镇，串联江汉、
武昌、汉阳等 7 个行政区域。线
路两次下穿长江，一次下穿汉
江，并穿越沙湖和墨水湖两座
湖泊。

此次开启的第一次“越江”
工程位于国博中心南站至凌吴
村站区间，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承
建。

承担区间掘进施工的“江城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中国技
术、中国标准，由中铁隧道局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制造。（记
者万芃琦、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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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北京市卫健委 28 日组织专家对阳性病例既往
阴性检测结果的样本溯源检查，通过视频检查和查看 PCR
仪上的扩增记录发现，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溯源记
录不完整，记录规则不清晰，不能提供原始标本流转单和扩
增板原始纸质记录，部分时间点扩增文件记录与实验室自述
检测数量不符，违规对多管样本进行混管检测。以上情况严
重违反质量安全规定，影响检测结果准确性，导致对核酸检
测阳性人员发现和管控不及时，造成疫情进一步传播风险。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王小娥介绍，在固化证

据的基础上，北京市卫健委立即对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
验室进行了严肃处理，勒令其立即停止执业，启动吊销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程序，并配合公安部门予以立案侦查。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绪宏说，初步查明，该公司为了节
约成本、加赶进度，严重违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操作规范，在
明知超量混检可能导致检测结果失准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多
管混检的方式进行检测，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男，52岁）等 8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假如，互联网上有人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你”，与现实中的
你有着几乎同样的姓名与外貌，当你觉得人格权受到侵犯时，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近期司法机关发布的一些典
型案例中，可以带来启示。

擅自创设虚拟人物或涉侵权

创造虚拟人物也不能“任性”。在一款智能手机记账软件
上，用户可自行创设或者添加“AI陪伴者”，与之“聊天”，可以
设置“陪伴者”的名称、头像，设置包括男女朋友、兄弟姐妹等
在内的人物关系。软件使用界面。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

在该起案件中，原告何某系公众人物，在原告未同意的情
况下，该软件中出现了以原告姓名、肖像为标识的“AI 陪伴
者”。同时，软件运营者将该角色开放给众多用户，允许用户上
传大量何某的“表情包”，制作互动内容“调教”该“AI陪伴者”。

何某认为软件运营者侵害了自己的权利，故诉至法院。
2021年8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这起“AI陪伴”软件侵害人
格权案，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
事案例。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

软件运营者辩称，AI角色设置、肖像上传、“调教”等行为
都是由用户作出的，被告仅提供网络技术服务且已在用户协
议中明确了用户不得侵害他人权益，在原告发出通知后即将
含有原告姓名、肖像的角色删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被告算法设计的鼓励下，用户使用原告姓名、肖像创
设虚拟人物，制作互动素材，将涵盖原告人格特点的整体形象
投射到AI角色上，属于对原告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北京互
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庭长孙铭溪认为，允许用户设定与AI
角色的关系并予以“调教”，涉及侵犯一般人格权。

违法行为没有“避风港”

为避免动辄直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判定为侵权，对产业
发展或新商业模式造成过重打击，法理上有“避风港原则”。
该原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知道侵权事实后才有义务
采取措施，如删除、屏蔽等；在知道侵权事实后，仍未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则需要承担责任。

“就本案而言，被告的产品设计和对算法的应用实际上鼓
励、组织了用户的上传行为。”孙铭溪认为，被告并非提供简单

“通道”服务，难以用“避风港原则”进行抗辩。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未经同意使用原告姓名、肖像，设定

涉及原告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系统功能，构成侵权。遂判
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肖像等许可
他人使用，实际上为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孙铭溪说，“被告需要经过原告许可，通过签订许可合同的方
式使用原告的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

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说，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给予了
更完整、更明确的保护，同时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并对合理
利用的规则进行了规定，有利于在数字时代进一步强化对“数
字人格”的保护。

保护人格权不容“打擦边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另一起典型案例中，因具备明显可
识别性的肖像剪影引发的艺人甲某肖像权纠纷案同样引人瞩
目。

被告某生物科技公司在其公众号上发布的商业推广文章
中，使用了对甲某照片进行处理后形成的肖像剪影，并提供大
量具有明显指向的线索，文末评论区大量留言提及该肖像剪
影为甲某。

被告被诉至法院后，辩称肖像剪影没有体现五官特征，没
有可识别性，并无肖像属性。

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剪影所展现的
面部轮廓具有原告个人特征，通过文章中对人物特征描述的

“精准画像”，大大加强了该肖像剪影的可识别性。同时，精选
出的大量留言均评论该肖像剪影为甲某，更加印证了该肖像
剪影的可识别性。

因此，法院认为，该肖像剪影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
遂判被告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10万元。

“民法典实施后，不再以是否营利作为认定侵害肖像权的
唯一标准。”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徐银波说，民法典
明确了肖像权的保护范围，优化了侵害肖像权的违法性认定
标准，更加清晰周全地保护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时代，剪影并非“打擦边球”侵害肖像权的孤例。
如一些手机游戏中，不少人物形象与一些知名影视作品

中的同名形象颇为相似；AI换脸软件中，只需轻轻几下按键，
就能将明星的脸移花接木……

“虽不完全一致，但大家一眼就看出来和演员塑造的形象
非常相似，就可能构成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讲师谢远扬表示，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该类
行为还涉嫌侵犯相关影视作品的著作权。

谢远扬认为，民法典对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使用其肖
像作出了具体规定，超过合理范围使用、特别是扭曲使用他人
肖像会构成对肖像权，甚至名誉权的损害。

“虚拟世界不是法外之地。”使用他人形象必须合理合法，
不要想着打擦边球蒙混过关。民法典对包括肖像权、名誉权
在内的人格权有了更完整、更体系化、更明确的保护，也将更
好守护虚拟世界的“你”。（记 者：翟翔、罗沙、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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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核酸检测机构被立案侦查

虚拟世界的另一个“你”，民法典如何守护？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
电（记者李放）记者在29日
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
卫健委在会同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持续对全市核
酸检测机构进行督查检查
中发现，“北京中同蓝博医
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嫌违
法犯罪。


